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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2_AD_E4_BC_81_E4_c42_540854.htm 自2009年起，煤企不

再提取高额维简费和安全费列入成本，这只能从账面上增加

煤企利润，并没有提升其投资价值，而由此带来税负的增加

，对煤企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利润冲击和现金流负担。 然而

，对于2008年底财政部出台的煤炭企业维简费和安全费会计

处理新规，业界普遍发生了误读，认为“两费”不再作为负

债列示，将显著影响煤炭A股公司的财务报表，提高会计利

润和股东权益。 企业对此则有着自己的解读。据笔者了解，

未上市的煤炭企业在应对这个政策变化方面似乎并不积极，

甚至一些在2008年已经准备执行新会计准则的企业，在《通

知》出台后，又重新考虑是否立即执行新准则。就这个问题

，山东省七家煤炭企业都正在头痛中。特别费用不再特别处

理 2008年12月26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

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号）文件，其中

有一段处理意见重述了煤炭行业维简费、安全费等两项特殊

费用的账务处理方法，从而意味着，煤炭企业与此相关的特

殊会计政策即将寿终正寝：“高危行业企业按照规定提取的

安全生产费用，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中

的具体要求处理，在所有者权益‘盈余公积’项下以‘专项

储备’项目单独列报，不再作为负债列示。煤炭企业在固定

资产折旧外计提的维简费，应当比照安全生产费用的原则处

理”。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进程和不断地修订完善，那些

带有浓重历史色彩的特殊行业的特殊会计处理方法将逐步淡



化退出。维简费和安全费正是煤炭行业两项极特殊的费用，

考察A H股煤炭企业年报，这类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会计准则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重大差异的主要项目。 由此可见，煤

炭企业维简费及安全生产费用的特殊中国会计政策并不符合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确认计量原则，巨额的差异一方面给企

业信息披露造成工作困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投资者对公司

经营情况及净资产情况做出合理判断。不再享受税收优惠 维

简费和安全费一直是煤炭企业两项特殊的成本核算项目，之

所有这样的特殊项目，是由于煤炭产品需地下采掘的特殊性

。与煤产品生产相关的固定资产大都在地下安置，其使用状

况难以判断，为了找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折旧政策，就以按吨

煤产量提取费用的方式替代相关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 根据

相关规定，企业需按月以原煤产量为依据计提上述两项费用

，并将提取金额列入煤炭产品成本。在会计处理上则是借记

“制造费用”，贷记相关负债。两大费用也就通过制造费用

归集入煤炭产品的成本中，成为煤炭产品的一项重要成本项

目。 更重要的是，企业提取的维简费、安全费用在缴纳企业

所得税前允许列支，即企业每采掘一吨煤，就可以按照相关

标准提取二项费用计入制造成本，而相关的支出并未实际发

生。 尽管各地提取标准迥异，但这种会计处理方法毫无疑问

能给企业带来纳税上的优惠。按照山东省的标准，每吨原煤

生产时即可预计8.5元的维简费和8元的安全生产费用，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另一方面，当提取的“两费”用于购

置固定资产时，同形成固定资产后再按照使用年限逐年以折

旧的方式扣除相比较，一次性预提扣除有着明显的延缓税负

的效力。这使得煤炭企业最近几年沐浴在一片大好的经济形



势下，同时还享受着宽松的纳税政策。亦真亦幻利好利空 《

通知》的下发到底给企业什么影响？真能像有关媒体宣称的

那样“该准则出台后，对于原来安全费提取标准高的公司利

润和每股净资产提升较大”吗？或者“财政部的会计政策变

更对煤炭A股公司并无实质性影响”？ 毫无疑问，新会计政

策提升了煤企净利润和净资产。然而，这种提升只是会计政

策下的障眼法，企业既不可能通过一个会计核算方法的改变

而增加投资价值，股东也不可能通过一个会计核算方法的改

变而增加利润。 这种提升根本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利益流入

，更不会给企业带来一分钱的现金净流量增加。如果投资者

据此做出利好的判断，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新政策规定下，

企业按规定标准提取安全生产费用时，借记“利润分配提取

专项储备”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专项储备”科目。两大费

用不再计入“制造费用”而变成了“利润分配”。也就是说

，这一新政策的出台，不仅涉及煤炭产品成本项目、股东权

益项目、负债项目等内容将重新进行分配，同时还会直接影

响企业的税收负担。无法规避外患内忧 在现行税收法律体系

下，由于新旧税法刚刚交替，未执行新准则的企业仍然可以

继续保持原来的处理方式。但这个时间差异，必将在新旧准

则、新旧税法交替之际给企业带来税负的巨幅增长。 从前面

表格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兖州煤业、中国神华在按照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时，2007年净利润比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分

别增加了5.37亿元、8.15亿元。2008年如果上述两家上市公司

煤炭产量不发生重大增减，该差异金额就可能给企业带来新

增税负，即增加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在金融经济危机的冲

击下，受下游电力、钢铁等产业影响，煤炭企业也面临销售



额下滑、矿井的减产限产的困境，在刚刚结束的2009年全国

煤炭订货会上，更是以“合同签量不签价”草草收兵。在这

种宏观环境下，企业会计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犹如双刃剑

，直逼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不能不说是内忧外患。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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